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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一带一路专项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一带一

路专项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建材国

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2 
 

一、2018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647 号”文核准，中国建材国际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国际工程”、“发行人”、“公司”）获准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8 年 6 月 8 日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国际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债券

简称“18 中凯 01”，债券代码“143629”），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由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评级为 AA，债项评级为 AAA。 

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中国建材国际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债

券简称“18 中凯 02”，债券代码“143852”），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期限

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

券由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

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评级为 AA，债项评级为 AAA。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8 中凯 01、18 中凯 02 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国

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公告》。具体内容如

下： 

（一）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背景情况 

2021 年 12 月 8 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建材股份”）与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院”）、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集团”）及蚌埠市华金技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蚌埠华金”）订立了认购协议，中国建材股份及蚌埠华金将

认购蚌埠院股权，认购将以中国建材股份及蚌埠华金通过向蚌埠院转让其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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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材国际工程的股权的方式结算（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将发生变化，发行人将成为蚌

埠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后续仍需相关方完成各自内部正式流程后方可进行

正式的交易交割及工商登记变更流程。 

（二）股权结构及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具体情况 

1、公司股权关系及持股比例情况 

截至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45,500.00 91.00 

蚌埠市华金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 9.00 

合计 50,000.00 100.00 

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变更后的公司股权关系及持股比例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 100.00 

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图将变更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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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拟变更情况 

截至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材股份，中国

建材股份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发

行人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蚌埠院，蚌埠院的控股股东为凯

盛集团，凯盛集团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材集团，发行人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蚌埠院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 年 8 月 6 日 

注册资本：187,525.357153 万元人民币 

主要业务：承包境外建筑建材专业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项目凭许可证件在有效经营期限

内经营）。建材、轻工产品、市政建筑工程、规划可行性研究、环评、工程设计、

工程监理、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工程总承包及有关技术、

设备、材料、供货；生产销售研制的设备产品；建材产品及备品备件的贸易，新

能源产品的应用、研究、生产及相关工程的咨询、设计、评估、建设总承包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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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维护；新型房屋构件和组件研发、加工及相关贸易；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情

报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外文翻译及技术服务；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自营及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自营及代理稀有、稀散金属，有色小金属，高纯金属材料及产

品；建筑材料、电子信息显示材料、光伏发电材料相关科学研究；在硅基新材料、

陶瓷、玻璃、水泥、耐火材料、非金属矿、环保节能、电气自控工程领域内提供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相关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以上各项不含限

制项目）；材料成份化验分析和理化性能检测、废水、废气、固废的治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资产规模：截至 2020 年末，蚌埠院总资产 1,467,824.53 万元、总负债

1,040,297.70 万元、所有者权益 427,526.83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384,122.75

万元、净利润 9,704.54 万元。以上数据来自蚌埠院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三）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截至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及实际

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均保持独立，独立经营情况

未发生变化。 

（四）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公司债券相关承诺的执行情况 

截至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存续的公司债券包括中国建材国

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用于一带一路项目）

（以下简称“18 中凯 01”）及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

公司债券(第二期)(用于一带一路项目)（以下简称“18 中凯 02”），18 中凯 01 及

18 中凯 02 均由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建材股份将继续为 18 中凯 01 及 18 中凯 02 提供担

保。 

（五）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后续所引起的股权变动及控股股东的变化预计不会引起发行人经

营方针政策及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不会引起经营管理层的重大变动。本次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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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及控股股东变动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 

三、影响分析 

截至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良好，各项业

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构成重大

影响。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存续公司债券的偿付预计不构成重大影响。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中国建材国

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一带一路专项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一带一路专项公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中信证券作为 18 中凯 01 及 18 中凯 02 的受托管理人，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发行人的重大事项发生情况，并将严格按照《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8 年一带一路专项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建材国际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一带一路专项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

定和有关约定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